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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申請作業流程圖(110學年度第 1學期起適用) 

 

 

 

 

 

 

 

 

 

 

 

 

 

 

 

 

 

 

 

 

 

 

 

 

 

 

 

 

 

 

 

 

 

 

 

 

 

 

 

 

研究生(已完成論文題目暨指導教授提報者) 

學位考試申請期限：各系所有更嚴格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 1學期：開始上課日至 12 月 15日前，完成線上申請及紙本資料送繳。 
第 2學期：開始上課日至 5月 15日前，完成線上申請及紙本資料送繳。 
◎單一入口服務網/教務資訊系統/碩博士論文/研究生學位考試申請，線上申請後列
印申請書，並檢附「學位考試申請審核表」、「歷年成績單」及「論文初稿」，由指導
教授簽名同意後送所屬系所審查。◎未送系所審核、經審核未符資格或因故無法當學
期舉行，須於學期結束日前，自行至「碩博士論文」/(撤銷)介面辦理撤銷。▲提醒
各研究生「學位考試評分表成績一經送出登錄後，中、英文論文題目不得再更改」。 

研究生論文：(至本校首頁/行政單位/教務處/快速連結/碩博士論文專區，下載最新的「學位論文格式範例」) 
一、全文電子檔：依範例上傳本校圖書館網頁，待審核通過後再簽署「博碩士論文電子檔案上網授權書」。 
二、 繳交紙本論文冊數(印製審核通過之版本且封面顏色依各系規範)：教務處課教組 1冊(依教育部學位授

予法指定送國家圖書館展閱) 、本校圖書館 1冊(本校圖書館典藏)、系所(冊數依各系規定)。學期有
修課者須俟成績送達後，再送繳學位考試成績及論文。 
註：已通過學位考試，但當學期未離校畢業者，請勿上傳及送交紙本論文，已上傳者請洽圖書館辦理

下架事宜，封面年月須依實際畢業學期，詳見本校學位論文格式範例說明。 

⚫ 離校期限：請依教務處註冊組行事曆公告的「領取學位證書開始/截止日」，登錄單一/「畢業離校系統」
介面辦理離校後，至註冊組繳交「研究生離校同意書」領取學位證書 (詳見註冊組公告的「離校須知」
如有疑問請電洽註冊組 05-5342601 轉分機 2215)。擬提前畢業離校者，請洽詢註冊組分機 2212並填
寫「研究生提前畢業請領核發學位證書申請書」。 

各系所 
1.審查學位考試資料，並提聘
口試委員。 

2.「公文簽呈」檢附學位考試
申請資料，「申請書」、「學
位考試申請審核表」、「歷年
成績單」、「申請學位考試名
冊」，會簽教務處，簽請校
長核聘口試委員。 

各系所 
1.12月 15日/5月 15日申請截止後，下載「申請學位考試名
冊」，核章後送課教組，未提送系所審核或未達資格者，須撤
銷學位考試申請。 

2.研究生學位考試應於 1月 31日/7月 31日前完成(逢例假日
則提前至上班日)，各系所應俟合於畢業學分後，始得將各該
生學位考試評分表正本送教務處課教組登錄。 

3.學位考試辦理期限截止後，請系所下載「撤銷學位考試名單」
名單核章後送課教組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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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 
「公文簽呈」會簽課教組、註
冊組，覆審申請資料。 

各系所 
奉核後，簽呈等申請
資料由系所留存，並
製發委員聘書，以便
安排口試事宜。 

https://aax.yuntech.edu.tw/index.php/ql-ct/student-paper
https://events.yuntech.edu.tw/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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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研究生您好： 

請依流程圖說明於申請期限內完成線上申請，並將簽核完成的資料送系所審查。 

「學位論文格式範例」、「表單」請一定要使用教務處/快速連結/碩博士論文專區最新版本。 

不要以「關鍵字」的方式搜尋出網路上不合時宜的舊版本→新版會標示適用學期 

不要將「實驗室或研究室的學長姊」當年的資訊奉為信念→不要讓錯誤在各屆無縫交接 

希望同學能對於自己的心血大作，留意它的格式及論文題目的正確性，以順利的送繳學位考

試成績及上傳電子檔。 

請詳讀您要申請的當學期「學位考試申請」公告的版本，申請流程有相關規範詳細說明，如

果您仍有疑慮，請向所屬的系所承辦人員洽詢。 

單一入口服務網/教務資訊系統/最新消息/公告，【學位考試申請】教務處課教組公告網址： 

https://webapp.yuntech.edu.tw/WebNewCAS/Default.aspx 

「論文題目」正確性提醒： 

如您的學位考試成績已送出登錄(可查看單一入口服務網/歷年成績/右上「學位考試」欄位有

成績，表示已登錄)；「論文封面」的中、英文論文題目(含符號、英文字母大小寫)應與系統

中一致，不得更改(如當學期發現重大「錯別字」問題，請盡速與您系所承辦人員聯繫)。 

1.學位考試成績送出前，請再三檢核，中英文標題確認無「錯別字」 

(1)錯字，就是字寫錯，例：「Labor (O)勞工」寫作「Iabor (X)尚未收入英漢字典…」。 

(2)別字，就是字沒有寫錯，但卻用錯了另外一個字，句子的意思就錯了。例：「反省」(○)

寫作「反醒」(X)。 

2.英文的標題(Title)大小寫問題 

請依照本校論文格式範例「封面」英文題目，句首第 1個單字字首一定要大寫，句中原則上

每個單字字首要大寫，除介係詞、冠詞、連接詞的字首要小寫 (如果有副標的需要，可以在

標題後面加上一個冒號「:」，在介係詞、冠詞、連接詞做為副標字首時可大寫)，另，特殊名

詞可全大寫，例如 LED；特殊名詞字首可為小寫，例如 pH。以下列出常見須小寫的單字： 

(1)冠詞(a, an, the等)要小寫(lower case letter) 

(2)連接詞(or, and, but, so, if, nor, for等)要小寫(lower case letter) 

(3)介係詞(on, in, over, from, with, during, among, about, under, between, through

等)要小寫(lower case letter); (by, under, on, with, in等) 有時做為副詞(adv.)時

要大寫（higher case letter） 

(4)特殊名詞字首可為小寫：pH 

3.中文及英文標點符號問題(此為基本寫作固定用法) 

中文論文題目中含有標點符號請依教育部「重訂標點符號手冊」 

(1)中文用全形，英文用"半形" 

(2)中文符號前後無須空格；英文符號前無須空格，符號"後"切記空 1格 

(3) 論文標題不是句子，結尾不用句號 

範例： 

切勿在結尾加上句號：標題不是句子 

Never Include a Period at the End: The Title Is Not a Sentence 

https://webapp.yuntech.edu.tw/WebNewCAS/Default.aspx
https://zh.wiktionary.org/wiki/%E5%8F%8D%E7%9C%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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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學位考試申請說明 

一、學位考試線上申請路徑：「本校首頁/單一入口服務網/教務資訊系統/碩博士論文/研究

生學位考試申請 Online Application for the Oral Thesis/Dissertation Defense 」。

網址：https://webapp.yuntech.edu.tw/CASMVC/Thesis/ThesisExamTeacher 

註：請研究生務必詳讀「學位考試申請流程圖」並下載「學位論文格式範例」，下載路

徑：本校首頁/行政單位/教務處/快速連結/碩博士論文專區「學位論文格式範例」

介面，學位考試相關法規請見教務處「教務章則」：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申請學

位考試暨畢業離校作業要點、延聘及更換指導教授實施要點、辦理研究所碩士在職

專班教務處理要點。 

二、申請要件： 

1.碩士生修業至少須達第二學期；博士生修業至少須達第四學期；逕行修讀博士學位者，

應在碩士班修業滿一年，在博士班修業須達第四學期。 

2.修足各系（所、院）規定之應修科目與學分數（包含當學期）。  

3.博士生應經系所資格考核及格，碩士班若系所規定有資格考核者亦同。 

4.本校 106學年度起入學之碩、博士班研究生，須透過教育部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

修習「學術倫理教育」課程，未通過者，不得申請學位考試。「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

心」網址http://ethics.nctu.edu.tw/路徑：由「登入上課」>必修學生>雲林縣>國立雲

林科技大學>登入帳號(學號)密碼(學號末5碼) 

註：中心網站與本校教務資訊系統非同步連線，本校每月底(逢例假日順延 1天)至臺灣

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下載本校通過學術倫理之名單匯入本校系統，本校學生得於次月 1

日至本校/教務資訊系統/學生成績初審表「畢業門檻」查詢「學術倫理教育課程」欄位

顯示「通過」。 

三、申請期限 (各系、所有更嚴格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一學期自行事曆上課開始日起，至 12月 15日止。 

 第二學期自行事曆上課開始日起，至 5月 15日止。 

※請注意學位考試申請時限並繳交資料至系所，凡逾期者請於下學期再行提出。 

四、考試委員：請研究生於「學位考試委員名單登錄」。學位考試委員應親自出席委員會，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至少應有委員三人出席(指導教授有二人以上時應有四人)，博士

學位考試委員會至少應有委員五人出席，其中校外委員人數不少於三分之一。指導教

授應出（列）席，但不得擔任召集人 (依本校學位考試辦法第 8條) 。※指導教授應

出(列)席，考試委員名單不用重複輸入。依本校 108學年度第 13次主管會報決議，若

遴聘之委員為本校退休專任教師(含名譽教授)且未專職於其他單位者，其視同校內委

員。 

1.遴聘對於學生研究領域有專門研究，並為一定職級以上之大學教師(博士生須副教授含

以上、碩士生須助理教授含以上)或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員(博士生須副研究員含以上、

碩士生須助理研究員含以上) ，不用填系所(院)務會議通過日期。 

2.聘請特殊條件的口試委員：請研究生於系統中填「系所(院)務會議通過日期」。教育部

推動學位論文品保機制，遴聘口試委員時，應確依學位授予法第 8及第 10條規定，遴

聘對於學生研究領域有專門研究，並為一定職級以上(博士生須副教授含以上、碩士生

須助理教授含以上)之大學教師或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員；若要以「獲有博士學位，且在

學術上著有成就」、「研究領域屬於稀少性、特殊性學科或屬專業實務，且在學術或專

業上著有成就」等，由系(所)、院務會議審議特殊條件遴聘時，請依教育部來文：「會

https://webapp.yuntech.edu.tw/CASMVC/Thesis/ThesisExamTeacher
https://aax.yuntech.edu.tw/index.php/ql-ct/student-paper
https://www2019tt.yuntech.edu.tw/aax/images/content/%E6%95%99%E5%8B%99%E7%AB%A0%E5%89%87/%E8%AA%B2%E5%8B%99%E9%A1%9E/C11%E7%A0%94%E7%A9%B6%E7%94%9F%E5%AD%B8%E4%BD%8D%E8%80%83%E8%A9%A6%E8%BE%A6%E6%B3%95.pdf
https://www2019tt.yuntech.edu.tw/aax/images/content/%E6%95%99%E5%8B%99%E7%AB%A0%E5%89%87/%E8%AA%B2%E5%8B%99%E9%A1%9E/C12%E7%94%B3%E8%AB%8B%E5%AD%B8%E4%BD%8D%E8%80%83%E8%A9%A6%E6%9A%A8%E7%95%A2%E6%A5%AD%E9%9B%A2%E6%A0%A1%E4%BD%9C%E6%A5%AD%E8%A6%81%E9%BB%9E.pdf
https://www2019tt.yuntech.edu.tw/aax/images/content/%E6%95%99%E5%8B%99%E7%AB%A0%E5%89%87/%E8%AA%B2%E5%8B%99%E9%A1%9E/C12%E7%94%B3%E8%AB%8B%E5%AD%B8%E4%BD%8D%E8%80%83%E8%A9%A6%E6%9A%A8%E7%95%A2%E6%A5%AD%E9%9B%A2%E6%A0%A1%E4%BD%9C%E6%A5%AD%E8%A6%81%E9%BB%9E.pdf
https://www2019tt.yuntech.edu.tw/aax/images/content/%E6%95%99%E5%8B%99%E7%AB%A0%E5%89%87/%E8%AA%B2%E5%8B%99%E9%A1%9E/C22%E5%BB%B6%E8%81%98%E5%8F%8A%E6%9B%B4%E6%8F%9B%E6%8C%87%E5%B0%8E%E6%95%99%E6%8E%88%E5%AF%A6%E6%96%BD%E8%A6%81%E9%BB%9E.pdf
https://www2019tt.yuntech.edu.tw/aax/images/content/%E6%95%99%E5%8B%99%E7%AB%A0%E5%89%87/%E7%B6%9C%E5%90%88%E6%A5%AD%E5%8B%99%E9%A1%9E/B06%E8%BE%A6%E7%90%86%E7%A0%94%E7%A9%B6%E6%89%80%E7%A2%A9%E5%A3%AB%E5%9C%A8%E8%81%B7%E5%B0%88%E7%8F%AD%E6%95%99%E5%8B%99%E8%99%95%E7%90%86%E8%A6%81%E9%BB%9E.pdf
https://www2019tt.yuntech.edu.tw/aax/images/content/%E6%95%99%E5%8B%99%E7%AB%A0%E5%89%87/%E7%B6%9C%E5%90%88%E6%A5%AD%E5%8B%99%E9%A1%9E/B06%E8%BE%A6%E7%90%86%E7%A0%94%E7%A9%B6%E6%89%80%E7%A2%A9%E5%A3%AB%E5%9C%A8%E8%81%B7%E5%B0%88%E7%8F%AD%E6%95%99%E5%8B%99%E8%99%95%E7%90%86%E8%A6%81%E9%BB%9E.pdf
http://ethics.nctu.edu.tw/
http://ethics.nc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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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或學位學程事務會議所訂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之認定基準，應檢視相關佐證文件

並明確可循，不得僅以具有研究人員或專業技術人員身分為基準。」。 

  註：輸入校外委員姓名時，請依指導教授提供之委員資料填寫，部分委員會有其他研

究生曾輸入的歷史資料，請您自行更新修正即可。 

3.異動口試委員：學位考試委員有異動時，請研究生至遲於學位考試 3天前填寫「學位

考試委員異動申請表」，並附上原學位考試申請書影本（或系統介面資料），經指導教

授、系所院核章完成後送教務處課教組辦理，教務長核准後系統上資料將會依申請表

更新委員資料(約 1至 3個工作天)。 

五、研究生應檢具歷年成績表、論文初稿及其提要，及經指導教授(共同指導)簽字同意之

「學位考試申請書」、「學位考試申請審核表」向系、所提出申請。 

六、研究生申請學位考試通過後： 

1.109學年度起舉行學位考試之研究生，舉行學位考試前應完成論文原創性比對以供學位

考試委員參考，各系所訂有比例規範者，從其規定。本校圖書館提供「iThenticate 論

文原創性比對服務資料庫」供研究生做論文原創性比對，並已將相關使用說明公告在

圖書館資料庫網站，如有系統使用疑問請洽圖書館典閱組分機 2613(總機 055342601轉

分機)。※比對資料庫以圖書館公告為準。 

2.「學位考試審定書、評分表」線上下載：請至「本校首頁/單一入口服務網/教務資訊

系統/碩博士論文/學位考試評分表審定書列印(撤銷)」處列印，評分表口試完畢後送

交系所彙整，「審定書」正本學生自行留存。 

3. 論文題目定案：申請學位考試至學位考試成績送教務處課教組登錄前，學生都有權限

於列印系統介面上自行修正題目(英文大小寫請依本校論文格式封面)。請於成績送繳

前確認「紙本評分表」中、英文論文題目與系統一致。依本校教務章則「學位考試評

分表成績一經送出登錄後，中、英文論文題目不得再更改」。※學位考試委員會評定之

評分表上，即為定案之題目，不得以論文上傳修改為由更改題目，請成績送出前審慎

檢核，並確認無錯別字等重大錯誤。 

  系統自行修改題目：申請學位考試後至成績送繳前，如口試前(/時)須更換題目，請同

學至教務資訊系統/碩博士論文/「學位考試評分表審定書列印(撤銷)」介面修定後重

新列印(成績登錄前系所承辦人員有權限修正)；如於口試當下有修正題目，請同學上

系統修改後，列印裁切相同大小「論文題目」覆蓋舊題目，並於黏貼騎縫處請「指導

老師」或「召集人」或「所長」簽章，如「總評分表成績欄位」有塗改亦須於塗改處

簽章；各別評分表成績有塗改，須由委員本人簽章。 

4. 撤銷學位考試：因故無法於該學期內舉行學位考試，研究生應於學位考試辦理期限內

（逢例假日則提前至上班日）自行線上完成撤銷(線上撤銷學位考試路徑：單一入口服

務網→教務資訊系統→碩博士論文→學位考試評分表審定書列印 (撤銷)→點選右下

角「撤銷申請」)，逾期未撤銷亦未舉行考試者，以一次不及格論(依本校學則第六十

一條，重考以一次為限，依學則重考成績最高 70分)，畢業前應重新申請學位考試，

申請資料經系（所、院）審核簽請通過後得舉行學位考試。辦理撤銷不影響下一次申

請，且撤銷次數不限。 

5. 研究生修畢應修科目及學分數方得辦理學位考試（當學期尚有必修科目或學分數不足

之情況，需俟成績送達，合於畢業學分數，方得辦理學位考試），若有成績未送達，先

行辦理學位考試者，屆時任一科目成績未通過，其學位考試成績不予採計，畢業前應

重新申請學位考試，申請資料經系（所、院）審核簽請通過後得舉行學位考試。 

七、成績登錄查詢：學位考試舉行後，各系所應俟合於畢業學分後(學科成績未送達者請勿

https://aax.yuntech.edu.tw/index.php/2020-02-26-09-23-21/item/download/573_ab4dd4208c4bec60f194db44df3de353
https://aax.yuntech.edu.tw/index.php/2020-02-26-09-23-21/item/download/573_ab4dd4208c4bec60f194db44df3de353
https://webapp.yuntech.edu.tw/CASMVC/Thesis/ThesisExam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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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件)，始得將各該生學位考試成績送教務處課教組登錄。學位考試成績查詢路徑：單

一入口服務網/教務資訊系統/歷年成績/學位考試成績、論文題目 

若通過學位考試，但未達畢業門檻的英文能力要求或論文未於該學期繳交論文最後期

限之前繳交，不影響已通過的學位考試成績採計，未達修業年限者，其論文封面的畢

業年度及年月要依實際領畢業證書的畢業學期填寫。當學期領取畢業證書截止日後至

次學期上課開始日間完成論文者，離校請洽詢教務處註冊組。 

八、論文繳交： 

1.研究生取得簽章完整之「研究生學位論文電子檔上傳同意書」及「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碩、博士學位論文口試委員會審定書」後，請依本校「學位論文格式範例」，當學期畢

業者始得至本校圖書館「碩博士論文系統https://cloud.ncl.edu.tw/yuntech/」介面

上傳「全文電子檔」，待審核通過後再簽署「博碩士論文電子檔案上網授權書」。 

※若論文上傳審核上有任何問題請惠撥圖書館校內分機 。總機 05-5342601 轉分機：管

理學院、設計學院請撥 2636，工程學院、人文學院請撥 2637。 

2.繳交紙本論文冊數(印製審核通過之版本且封面顏色依各系規範)： 

(1) 教務處課教組 1冊(依教育部學位授予法指定寄送國家圖書館展閱) 

須完成「圖書館離校作業」，且成績皆已送達，再至「課教組」繳交紙本論文。 

「學生畢業離校系統」查詢：單一入口服務網/教務資訊系統/我的學籍/「畢業離

校」，課教組於收到紙本學位論文 1冊後，當下系統會同步更新為「完成」。 

(2) 本校圖書館 1 冊(本校圖書館典藏) 

(3) 系所(冊數依各系規定) 

3.延後公開(紙本及電子)：依國家圖書館來文，論文依法以公開閱覽為原則，延後公開

原因僅「專利」、「涉及機密」或「依法不得提供」，其餘一律應提供閱覽，「學位論文

延後公開申請書」新版已刪除「準備論文投稿」為由之延後原因選項，並自 109年 9

月起適用。本校研究生因前述原因申請紙本及電子檔延後公開，請研究生填寫本校「學

位論文格式範例」中的「學位論文延後公開申請書」，依表單說明檢附延後公開證明文

件，於申請學位考試時向系所提出，經系所專屬會議審議通過(本校配合教育部 110年

10月來文，修訂：電子延後公開，須上傳審核通過的延後公開申請書)。研究生未於申

請學位考試時提出「學位論文延後公開」者，不得再補提延後公開。研究生繳交論文

時，請依延後公開需求將延後公開申請書一併繳交給各單位(國家圖書館紙本延後正本

請夾附給教務處課教組櫃台、電子延後請上傳本校圖書館、本校圖書館紙本延後正本

請夾付給圖書館櫃台)，紙本夾附正本於論文內頁第 1頁，並自 110 年 10月起適用新

表(不受理舊表)。 

4.當學期論文最後定稿之繳交期限（含紙本及電子檔上傳），依本校行事曆「領取畢業證

書截止日」，請研究生自行預留辦理離校時間。未畢業者，請勿上傳及送交紙本論文；

已上傳者請洽圖書館辦理下架事宜。 

九、畢業學年期離校期限：已通過學位考試者，請依教務處註冊組公告本校行事曆「畢業

生開始辦理離校手續」日期登錄單一入口服務網/我的學籍「畢業離校系統」介面辦理。

當學期未修課且符合畢業資格者，如欲提前畢業離校(非行事曆開始領取學位證書期

限)，請下載教務處註冊組表單「研究生提前畢業請領核發學位證書申請書」，再電洽

或親至註冊組櫃台(行政大樓 1樓)開通「畢業離校系統」離校程序。如仍有疑問請電

洽教務處註冊組分機 2215(總機 05-5342601 轉分機)。※注意：畢業證書製作進度查

看：「畢業離校系統」的「畢業資格審核」欄為「完成」或來電詢問註冊組。 

https://aax.yuntech.edu.tw/index.php/ql-ct/student-paper
https://cloud.ncl.edu.tw/yuntech/
https://aax.yuntech.edu.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863&Itemid=630
https://aax.yuntech.edu.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863&Itemid=630
https://events.yuntech.edu.tw/index.php
https://events.yuntech.edu.tw/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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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相關規範 

(一)學位考試本校相關規範：請研究生至本校首頁/行政單位/教務處/快速連結/碩博士論文

專區，下載學位論文格式範例、學位考試申請流程圖。本校教務章則：研究生學位考試

辦法、申請學位考試暨畢業離校作業要點、延聘及更換指導教授實施要點、辦理研究所

碩士在職專班教務處理要點。 

(二)論文題目暨指導教授提報：未提報者，不得申請學位考試。研究生最遲應於學位考試前

一學期上教務資訊系統提報，提報期限： 1. 第一學期：一月一日至一月二十五日止。 2. 

第二學期：六月一日至七月二十五日止。法源依據「延聘及更換指導教授實施要點」。 

(三)學術倫理：本校 106 學年度起入學之碩、博士班研究生，須使用本校提供之帳號(學號)，

透過教育部「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修習「學術倫理教育」必修課程，以入學第

一學年結束前修畢為原則，未通過者，不得申請學位考試。105學年度以前入學之研究生，

建議以個人註冊方式自主學習。法源依據「申請學位考試暨畢業離校作業要點」。 

(四)論文原創性比對：舉行學位考試前應完成論文原創性比對以供學位考試委員參考，並於

學位考試評分表成績欄位新增經口試委員參考後評分，各系所有更嚴格規定者，從其規

定。本校圖書館提供「iThenticate 論文原創性比對服務資料庫」供研究生使用，相關

說明公告在圖書館網頁，如有系統使用疑問請洽圖書館典閱組分機 2613。法源依據「申

請學位考試暨畢業離校作業要點」。 

(五)考試委員：學位考試委員應親自出席委員會，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至少應有委員三人出

席（指導教授有二人以上時應有四人），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至少應有委員五人出席。校

外委員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一。指導教授應出（列）席，但不得擔任召集人。依本校 108

學年度第 13次主管會報決議，若遴聘之委員為本校退休專任教師(含名譽教授)且未專職

於其他單位者，其視同校內委員。特殊條件的考試委員：教育部推動學位論文品保機制，

遴聘口試委員時，應確依學位授予法第 8及第 10條規定，遴聘對於學生研究領域有專門

研究，並為一定職級以上(博士生須副教授含以上、碩士生須助理教授含以上)之大學教

師或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員；若要以「獲有博士學位，且在學術上著有成就」、「研究領域

屬於稀少性、特殊性學科或屬專業實務，且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等，由系(所)、

院務會議審議特殊條件遴聘時，請依教育部來文：「會議或學位學程事務會議所訂學術或

專業上著有成就之認定基準，應檢視相關佐證文件並明確可循，不得僅以具有研究人員

或專業技術人員身分為基準。」。法源依據「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 


